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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第七十三年 

议程项目 38、55 和 74 

中东局势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 

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促进和保护人权 

  2018 年 10 月 10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请你注意以下资料，涉及以色列宣布的对叙利亚囚犯

希德齐·米克特的不公正判决。 

 2018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所谓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不公

正的裁决，维持加利利法院对活动分子囚犯希德齐·米克特的 11 年监禁判决，

希德齐·米克特是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马吉达勒沙姆斯的儿子，是关押在占领者

监狱中的叙利亚和阿拉伯囚犯中最年长的。以色列占领军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再

次逮捕了激进分子米克特，此前他在没有任何法律或道德理由的情况下在占领者

的监狱深处被关押了 27 年之多。作出这一新的不公正判决是因为他表明，以色

列占领当局正在向活跃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上的武装恐怖团体，特别是努

斯拉阵线和其他相关恐怖组织提供一切形式的支持，包括武器、金钱和医疗服务。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烈谴责并拒绝以色列种族主义法院对囚犯希德齐·米

克特作出的不公正判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这一判决是无效和非法的，因

为这是占领国对生活在外国占领者统治下的叙利亚平民做出的判决，该外国占领

者统治着叙利亚的一部分，即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这一判决是以色列占领当局

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中的又一次法律暴行，必须列入可耻的“以色列”登记册。该

登记册充满了战争罪和违反国际法、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的行为。安理会在该决议禁止“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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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惩罚措施。自以色列于 1967 年 6 月 5 日占领戈兰以来，上述罪行一直在发

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再次呼吁秘书长、安全理事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以及与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适用有关的相关国际机构，包括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迫使以色列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囚犯希德齐·米克特，因为以

色列的不公正判决公然剥夺了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叙利亚人的权利，并违背了

在世界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时候都受到国际法保障的正义原则。还必须迫使以色列

当局释放关押在占领者监狱和拘留中心的所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民。 

 叙利亚再次呼吁对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适

用《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关规定。此外，叙利亚拒绝承认以

色列占领当局对叙利亚囚犯和被拘留者进行的虚假审判。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8、55 和 74 下的文件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